
第一階段過渡性教育措施

第一階段（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規劃與執行）
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責規劃與執行個別化輔
導計畫，並安排抽離式多元教育課程／活動
（註2），課程安排為期至少一個月。就讀學
校需配合過渡性教育措施（註3），以逐步銜
接及適應學校教育及課程為目標，協助學生回
歸校園。若在輔導期間有發現任何狀況，再通
知或轉介相關單位協助處遇。 個案輔導評估會議（註4）

(由輔諮中心召開)與會成員:
1.學生家長 2.調保官
3.個案就讀學校 4.春暉愛幸福協會
5.少年輔導委員會 6.社會處
7.其他網絡協力單位(註8)

評估是否
返校復學

漸進式返校

六個月

個案轉銜會議（註7）
(由學校召開)

一個月

與會成員:
1.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2.春暉愛幸福協會
3.其他網絡協力單位(註8)

交付少年調查(保護)官
另作其他處置

個案輔導評估會議
(由輔諮中心召開)

評估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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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教育措施後追（註6）

六個月

過渡性教育措施結案

交付少年調查(保護)官
另作其他處置

過渡性教育措施結案

註1:本計畫需由少年調查官或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校認有必要時，邀集少年法院及各網絡單位召開個案資源聯繫會議，提供對該
學生有關就學、輔導等具體處遇意見，並由少年調查官就會議中所提建議，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前提，經會議共識、家長同意後，
啟動過渡性教育措施。

註2:第一階段過渡性教育措施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責規劃與執行個別化輔導計畫，並考量學生需求及特性，與協力單位共同設計、
執行抽離式多元教育課程／活動。目標為協助學生生活常規建立、自我探索、培養目標感、問題解決與情緒調適能力等，以提高
學生學習動機、自我效能為依歸，且不以正式課程取向為限制。

註3:第一階段過渡性教育措施，學校端需與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配合：
(1)學校端每週應派員定期關懷學生，瞭解學生當前的學習與適應狀況，以利學生後續返校時，能與學校課程有效銜接。
(2)學校端應派員參與個案聯繫會議，針對學生生活適應、情緒狀況及輔導策略進行討論，共同擬定具體的返校計畫。
(3)有必要時，學校端應派員共同參與課程、活動及團體諮商，增加對學生的理解。

註4:學生進入過渡性教育措施計畫之後，由過渡性教育措施專案輔導人員透過相關量表施測、行為觀察、個別訪談、教師與輔導人員
訪談等方法，針對學生之輔導歷程及個別身心狀況評估，並召開個案輔導評估會議，評估與協助個案復學適應情況。

註5:學生課程期間，若無正當理由未能如期進入課程，專案輔導人員或學校端需通知少年保護官，經保護官通知學生報到，若屆期仍
不報到，保護官得前往學生居所查訪，或報請法院簽發同行書強制其到場，或評估是否更換另外處置安排。而若有協尋之必要者，
得聲請警察局少年隊協尋之。

註6:個案回歸一般學生身分，需完全入校，以持續就學為目標。過渡性教育措施輔導人員執行計畫後追與相關輔導工作，列追六個月，
確認學生適應與穩定後結案。

註7:將學生交付學校主責，學校需由輔導室與教務處共同擬定入班計畫(可採漸進式)。必要時，由學校召開轉銜會議，討論第二階段
過渡性教育措施，邀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力單位共同擬定多元教育活動，以就學課程、校園適應為目標，協助學生順利復學。

註8:本措施計畫相關網絡協力單位包含：少年調查保護室、學生就讀學校、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春暉愛幸福協會、少年輔導委員會、
社會處、校外會、少年警察隊、特教中心、司法、醫療、教育、社福等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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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觸法少年過渡型個案處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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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資源聯繫會議（註1）
與會成員:
1.學生家長 2.調保官
3.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4.個案就讀學校
5.少年輔導委員會 6.社會處
7.其他網絡協力單位(註8)個別化課程與輔導措施研商會議

(由輔諮中心召開)

與會成員:
1.學生家長
2.個案就讀學校
3.春暉愛幸福協會
4.其他網絡協力單位(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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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學校規劃與執行）
由學校主責規劃與執行學生入班計畫
(可採漸進式)，偕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協力單位，以協助學生校園適應為目標，
延長過渡性教育措施課程安排，為期至
多一個月。第二階段過渡性教育措施課
程目標為：學力提升、校園適應、人際
技巧學習、情緒調適與衝動控制等。


